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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日（2021年4月23日），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

总经理杨文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15,15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4615%。

2021年6月1日，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转

增后，杨文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338,185股。 因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杨文山先生的减

持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杨文山先生自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6月8日，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291,

8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575%，减持均价为：15.66元/股。 本次减持计划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

半，截止2021年6月8日收盘后，杨文山先生仍持有公司股票9,046,38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9040%，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文山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8,615,154 4.4615%

IPO前取得：4,000,000股

其他 方 式 取 得 ：4,615,

154股

本表中杨文山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均为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杨文山 1,291,800 0.5575%

2021/5/20

～2021/6/8

集 中 竞

价交易

15.20-1

6.21

20,229,576.61 9,046,385 3.9040%

2021年6月1日，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详

见公司2021年5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转增后， 杨文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338,185

股。 因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杨文山先生的减持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杨文山先生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且不会导致公司的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杨文山先生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自主决定，减持计划尚未完成。 在减持期

间内，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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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经事后审核发现，原披露的信息中个别信息出现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之“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更正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其中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

国有股股东，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与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受同一控制人海宁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控制的关联方关系，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更正为：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其中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

国有股股东，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与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受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控制。 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二、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更正前：

（一）控股股东情况

1、法人

名称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张洁

成立日期 1996年12月16日

主要经营业务 国有资产投资开发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情况 合计持有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2.94%

其他情况说明 无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法人

名称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张洁

成立日期 1996年12月16日

主要经营业务 国有资产投资开发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

司的股权情况

合计持有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2.94%

其他情况说明 无

注：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更正为：

（一）控股股东情况

1、法人

名称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张洁

成立日期 1996年12月16日

主要经营业务 国有资产投资开发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

司的股权情况

合计持有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2.94%

其他情况说明 无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法人

名称 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倪生其

成立日期 1996年12月16日

主要经营业务 无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

司的股权情况

无

其他情况说明 无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相关内容相应更正。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未发现其他需要更正的内容，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

的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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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达成调解协议；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六冶）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六冶作为仲裁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16,198,624.70元、逾期支付

工程款利息暂计人民币11,667,472.00元及仲裁费；六冶作为反请求被申请人被请求支付工程质量损失

暂估人民币500,000.00元及仲裁申请费、鉴定费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达成的调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尚不能判断本次

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2年，六冶与营口忠旺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铝业）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忠旺铝

业将合同涉及的工程发包给六冶，合同签订后，六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忠旺铝业未完全履

行工程款支付义务， 六冶向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的营口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7月1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1）。

2019年7月31日，六冶收到营口仲裁委员会发出的《反请求答辩通知书》（营仲裁字（2019）第（53）

号）及《仲裁反请求申请书》，针对六冶提起的仲裁，忠旺铝业以工程质量存在问题为由向营口仲裁委员

会提起反请求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4）。

二、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

?六冶近日收到了营口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营口仲裁委员会调解书》（营仲调字（2019）第53号），

案件已审理终结，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如下：

（一） 六冶与忠旺铝业共同确认： 至2021年5月20日， 忠旺铝业尚欠六冶工程款人民币67,292,

856.63元及利息人民币13,089,843.34元（利息自2016年12月16日计算至2021年5月20日）；

（二）六冶放弃上述利息中的人民币3,600,000.00元，并补偿忠旺铝业人民币2,000,000.00元用

于解决双方在质量问题方面存在的争议；

（三）仲裁费人民币653,030.00元、造价鉴定费人民币1,450,000.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00元

均由忠旺铝业承担；

（四）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5,500.00元、质量鉴定费人民币800,000.00元均由六冶承担；

（五）水电费人民币1,575,900.00元由六冶承担。

上述，忠旺铝业应向六冶支付人民币74,499,329.97元。 忠旺铝业应在六个月内（2021年11月30日

前）分期支付完毕。

如忠旺铝业逾期支付，六冶有权要求忠旺铝业立即支付全部剩余款项，按照人民币74,499,329.97

元未付金额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忠旺铝业应自逾期之日起向六冶支付利息（以全部未付款项为基数，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案达成的调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 尚不能判断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

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报备文件

《营口仲裁委员会调解书》（营仲调字（2019）第53号）

证券代码：688585� � � � � � � � �证券简称：上纬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8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所涉及评估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了《上纬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所涉及的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030048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

经事后核查发现《评估报告》中关于注册资本、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负债合计列示等内容有

误，现予以更正，更正前后的内容以加粗标明，更正的相关内容如下：

一、原《评估报告》内容

1、原《评估报告》第4页：

注册资本：人民币40,320元

2、原《评估报告》第15-16页：

资产负债表

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被评估单位：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四、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90,827,330.44 短期借款 88,622,220.44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92,297,706.77

应收账款 207,533,895.11 应付账款 56,018,226.66

应收账款融资 115,850,350.72 合同负债 4,524,345.48

预付款项 17,775,368.36 应付职工薪酬 3,243,778.64

其他应收款 11,389,191.04 应交税费 10,843,354.72

存货 130,588,741.47 其他应付款 3,802,980.7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2,267,090.95

其他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负债 3,142,917.00

流动资产合计 142,409,916.91 流动负债合计 294,762,621.41

二、非流动资产 五、非流动负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0 长期借款 122,7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收益 7,123,361.79

固定资产 392,637,396.5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32,520.64

在建工程 1,333,205.94 其他非流动负债

无形资产 31,801,134.28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长期待摊费用 - 负债合计 19,373,638.9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14,013.50 六、所有者（股东）权益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8,176.18 实收资本 160,000,000.00

资本公积 141,872,693.10

盈余公积 28,883,760.64

未分配利润 249,453,845.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1,963,926.41 所有者（股东）权益合计 580,210,299.71

三、资产总计 1,005,928,803.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05,928,803.55

3、原《评估报告》第17页：

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其他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10项发明专利

权、11项非专利技术及57项商标。

二、更正后《评估报告》内容

1、《评估报告》第4页：

注册资本：人民币40,320万元

2、《评估报告》第15-16页：

资产负债表

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被评估单位：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四、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90,827,330.44 短期借款 88,622,220.44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92,297,706.77

应收账款 207,533,895.11 应付账款 56,018,226.66

应收账款融资 115,850,350.72 合同负债 4,524,345.48

预付款项 17,775,368.36 应付职工薪酬 3,243,778.64

其他应收款 11,389,191.04 应交税费 10,843,354.72

存货 130,588,741.47 其他应付款 3,802,980.7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2,267,090.95

其他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负债 3,142,917.00

流动资产合计 573,964,877.14 流动负债合计 294,762,621.41

二、非流动资产 五、非流动负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0 长期借款 122,7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收益 7,123,361.79

固定资产 392,637,396.5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32,520.64

在建工程 1,333,205.94 其他非流动负债

无形资产 31,801,134.28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0,955,882.43

长期待摊费用 - 负债合计 425,718,503.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14,013.50 六、所有者（股东）权益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8,176.18 实收资本 160,000,000.00

资本公积 141,872,693.10

盈余公积 28,883,760.64

未分配利润 249,453,845.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1,963,926.41 所有者（股东）权益合计 580,210,299.71

三、资产总计 1,005,928,803.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05,928,803.55

3、《评估报告》第17页：

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其他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10项发明专利

权、11项实用新型及57项商标。

《评估报告》除上述相关内容更正以外，其他没有更正内容。 修订后的《评估报告》详见公司于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内容，敬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对以上事项给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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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2021年6月9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控股” ）签订《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

供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因重药控股（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持有本公司重要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10%以上的股

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重药控股构成本公司的关联/连方、本次签订《有关原材

料/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构成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董事会11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

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 ）签订《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以下合称“《租赁框架协议》” ）、《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

议》，协议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因复星国际与本公司同为郭广昌先生所控制，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联

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的关联/连方，本次签订《租赁框架协议》、《产品和服务互

供框架协议》构成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吴以芳先生、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龚平先

生、潘东辉先生、张厚林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4名董事（即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受让NOVA� JV� (US)� LLC� 49%股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Fosun� Pharma� USA� Inc.现金出资732万美元受让关联方Fosun� Healthcare� US�

LLC（以下简称“Fosun� Healthcare” ）所持有的Nova� JV� (US)� LLC� 49%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投

资”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投资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

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因Fosun� Healthcare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根据上证

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Fosun� Healthcare构成本公司的

关联/连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潘东辉先

生及张厚林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即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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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Nova� JV� 49%的股权

●投资金额：732万美元

●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由于Fosun� Healthcare系本公司控股

股东复星高科技之控股子公司，Fosun� Healthcare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尚需获得中国境内相关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

委员会）的批准/备案。

一、交易概述

2021年6月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Fosun� Pharma� USA与关联方Fosun� Healthcare签订《权益购

买协议》，Fosun� Pharma� USA拟出资732万美元受让Fosun� Healthcare所持有的Nova� JV� 49%的股

权 （以下简称 “本次投资 ” ）。 Nova� JV的主要资产为其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 Novelstar�

pharmaceuticals� INC.（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以下简称“Novelstar” ）的股权，Novelstar主要从事有

竞争力的仿制药及改良剂型新药（505b（2））项目的研发。

本次投资对价以目标公司的企业价值（包括Novelstar在研产品及所处研发阶段，并结合双方股东前

期投入金额）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为732万美金。

本次投资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投资完成后，本集团将持有Nova� JV� 100%的股权。

Fosun� Pharma� USA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投资的对价。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由于Fosun� Healthcare系本公司控股股

东复星高科技之控股子公司，Fosun� Healthcare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投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 董事会对本次投资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潘东辉

先生及张厚林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李玲女士和汤谷良先生对本次投资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次投资止， 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

外，过去12个月内，本集团与同一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Fosun� Healthcare成立于2018年4月，注册地为美国特拉华州。 Fosun� Healthcare为投资平台。 截

至本公告日，亚东复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之控股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根据Fosun� Healthcare管理层报表 （未经审计、 单体口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Fosun�

Healthcare总资产为650万美元， 所有者权益为647万美元， 负债总额为3万美元；2020年度，Fosun�

Healthcare实现营业收入0美元，实现净利润-0.06万美元。

根据Fosun� Healthcare管理层报表 （未经审计、 单体口径）， 截至2021年3月31日，Fosun�

Healthcare总资产为650万美元，所有者权益为647万美元，负债总额为3万美元；2021年1至3月，Fosun�

Healthcare实现营业收入0美元，实现净利润-0.13万美元。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由于Fosun� Healthcare系本公司控股股

东复星高科技之控股子公司，Fosun� Healthcare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Nova� JV成立于2018年4月，注册地为美国特拉华州。截至本公告日，Fosun� Pharma� USA、Fosun�

Healthcare分别持有Nova� JV� 51%、49%的股权，双方已分别累积投入约674万美元、647万美元。

Nova� JV主要资产为其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Novelstar的股权，Novelstar主要从事有竞争力的仿制

药及改良剂型新药（505b（2））项目的研发，目前有10个重点在研项目，包括3个仿制药项目、6个505b

（2）项目和1个505b（1）项目。

根据Nova� JV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19年12月31日，Nova� JV总资产为821万

美元，所有者权益为821万美元，负债总额为0.50万美元；2019年度，Nova� JV实现营业收入0美元，实现

净利润-0.42万美元。

根据Nova� JV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20年12月31日，Nova� JV总资产为1,321

万美元，所有者权益为1,321万美元，负债总额为0.50万美元；2020年度，Nova� JV实现营业收入0美元，

实现净利润-0.04万美元。

根据Nova� JV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21年3月31日，Nova� JV总资产为1,321

万美元，所有者权益为1,321万美元，负债总额为0.50万美元；2021年1至3月，Nova� JV实现营业收入0美

元，实现净利润-0.01万美元。

四、《权益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1、Fosun� Pharma� USA出资732万美元受让Fosun� Healthcare所持有的Nova� JV� 49%的股权。

2、 在满足本次投资主要先决条件或豁免后的20日内完成交割，Fosun� Pharma� USA应向Fosun�

Healthcare支付本次投资对价732万美元、Fosun�Healthcare应向Fosun� Pharma�USA�交付相关权益文书。

3、主要先决条件：本次投资需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委员会和/或其他政府部门（如有）

的批准/备案。

4、《权益购买协议》受美国特拉华州法律管辖，并根据美国特拉华州解释。

5、《权益购买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投资完成后，本集团持有Nova� JV的股权比例将由51%增加至100%。

六、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投资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 董事会对本次投资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潘东辉

先生及张厚林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李玲女士和汤谷良先生对本次投资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除本次交易外，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主要包括：

1、2020年8月14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疗、卓瑞门诊与关联方星双健、复星健控签订《增资协议》，复

星医疗与星双健、 复星健控拟根据各自所持卓瑞门诊股权比例合计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对卓瑞门诊进

行增资，其中：复星医疗拟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认缴卓瑞门诊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20万元。 该等增

资完成后，复星医疗仍将持有卓瑞门诊51%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20年9月17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疗、关联方复星高科技与控股子公司深圳复星健康及

其时任股东禅城医院、有叻信息签订《增资协议》，复星医药、复星医疗与复星高科技拟合计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对深圳复星健康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医药、复星医疗拟分别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4,600万

元认缴深圳复星健康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4,600万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本集团将合计持有

深圳复星健康约 63.5%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2020年9月17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复星健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医药产

业拟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所持易研云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交易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4、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与星辉安盈、关联方复星高科技签订《南

京复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拟共同投资设立南京复鑫；其中：本公司拟作为

LP现金出资人民币444万元认缴南京复鑫44.4%的财产份额、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

币10万元认缴南京复鑫1%的财产份额。 截至本公告日，南京复鑫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5、2020年11月10日，控股子公司禅城医院与关联方星双健签订《合资合同》， 拟共同投资设立佛山

星莲，其中：禅城医院拟现金出资人民币510万元认缴佛山星莲注册资本的51%、星双健拟现金出资人民

币490万元认缴佛山星莲注册资本的49%。 截至本公告日，佛山星莲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6、2020年12月28日，控股子公司/企业南京复鑫、宁波复瀛与包括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在内的其他4方投

资人签订《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等，拟共同出资设立南京星健；其

中：宁波复瀛拟作为LP现金出资人民币32,000万元认缴南京星健31.68%的财产份额、南京复鑫拟作为GP

现金出资人民币1,010万元认缴南京星健1%的财产份额。 截至本公告日，南京星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7、2021年 1月 20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Breas （系复星实业与郭广昌先 生控制的

Windgothenburg�（HK） limited分别间接持有55%、45%股权之公司）签订《Intercompany� Loan�

Agreement》，同意将2020年1月20日由复星实业向Breas�提供的期限为不超过一年、金额为100万美元

的借款展期一年。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借款仍存续。

8、2021年2月4日，控股子公司天津谦达与关联方复星商社签订《合资合同及股东协议》，拟共同设

立复星商社医疗公司； 其中： 天津谦达拟现金出资人民币2,550万元认缴复星商社医疗公司注册资本的

51%、复星商社拟现金出资人民币2,450万元认缴复星商社医疗公司注册资本的49%。 截至本公告日，复

星商社医疗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9、2021年3月19日，控股子公司谦达国际与关联方Breas签订《借款协议》，同意由谦达国际向Breas

提供的期限为不超过一年、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的借款。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借款仍存续。

10、2021年4月26日，控股子公司禅城医院及复星医疗与关联方豫园股份签订《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

禅城医院及复星医疗向豫园股份转让所持有的佛山禅曦合计100%的股权以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因

股东借款而形成的对佛山禅曦的债权，本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55,000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7,611.28万元、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37,388.72万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本集团不再持有佛山禅曦股权。

根据本次签订的《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佛山禅曦与禅城医院将继续履行《定制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

该等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11、2021年5月27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Breas签订《Intercompany� Loan� Agreement》，同意

由复星实业向Breas�提供的期限为不超过一年、金额为170万美元的借款。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借款仍存

续。

（二）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期间， 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1,399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12,090

向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 507

接受关联方房屋出租及物业服务 1,9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93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 3,163

本集团存于复星财务公司注的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97,506

复星财务公司注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6,103

（三）除本次交易及前述与郭广昌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外，本公告日前

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主要包括：

1、2020年7月6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四）》，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其中：复

星医药产业拟以等值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人民币之

间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复星凯

特50%的股权。

2、2020年8月21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平耀、关联方Hermed� Alpha等投资人与成都海创等签订《增资

协议》等，包括复星平耀、关联方Hermed� Alpha在内的投资人拟共同出资认购成都海创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复星平耀拟以人民币5,552.64�万元认购成都海创人民币1,483,089.22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该等交

易完成后，复星平耀将持有成都海创2.4929%的股权。

3、2020年9月8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重庆药友职工持股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医

药产业拟以人民币742,438,963.87元受让重庆药友职工持股会所持重庆药友约10.044%的股权。 该等交

易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将持有重庆药友约61.044%的股权。

4、2020年9月17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五）》，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其中：复

星医药产业拟以等值于60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人民币之间

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60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复星凯特

50%的股权。

5、2021年2月4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六）》，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其中：复

星医药产业拟以等值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人民币之

间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复星凯

特50%的股权。

6、2021年3月23日，控股子公司复拓生物、关联方直观复星与美杰医疗等签订《增资协议》，复拓生

物、关联方直观复星拟共同出资认缴美杰医疗新增注册资本，其中：复拓生物出资人民币1,750万元认缴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元、直观复星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2,857元。

7、2021年5月31日，控股子公司禅城医院与关联方杏脉科技签订《合资合同》，拟共同设立复星南

风，其中：禅城医院、杏脉科技拟分别出资人民币250万元的现金认缴复星南风注册资本的50%。

八、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李玲女士和汤谷良先生就本次投资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本次投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公允、合

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权益购买协议》。

十、释义

Breas 指 Breas�Medical�Holdings�AB，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Fosun�Healthcare 指 Fosun�Healthcare�US�LLC

Fosun�Pharma�USA 指 Fosun�Pharma�USA�Inc.，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GP 指 普通合伙人

Hermed�Alpha 指 Hermed�Alpha�Industrial�Co.,�Limited

Kite�Pharma 指 KP�EU�C.V.

LP 指 有限合伙人

Nova�JV、目标公司 指 Nova�JV�(US)�LLC，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定制协议》 指 2020年1月6日，禅城医院与佛山禅曦签订的《物业定制协议书》

《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 指

2021年4月26日，复星医疗、禅城医院、佛山禅曦与豫园股份签订的《佛山禅曦股权和债权转

让合同》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权益购买协议》 指

2021年6月9日，Fosun�Pharma�USA与Fosun�Healthcare签订的 《Membership�Interest�

Purchase�Agreement》

禅城医院 指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

成都海创 指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药友 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重庆药友职工持股会 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

佛山禅曦 指 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星莲 指 佛山市星莲护理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指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拓生物 指 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财务公司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健控 指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复星凯特 指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合营公司

复星南风 指 复星南风（深圳）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合营公司

复星平耀 指 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商社 指 海南复星商社贸易有限公司

复星商社医疗公司 指 海南复星商社医疗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实业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疗 指

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

南京复鑫 指 南京复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南京星健 指 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谦达国际 指 谦达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美杰医疗 指 上海美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复瀛 指 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深圳复星健康 指 深圳复星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天津谦达 指 谦达（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星辉安盈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星辉安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杏脉科技 指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星双健 指 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亚东复星 指 亚东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易研云 指 易研云（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有叻信息 指 上海有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豫园股份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上证所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码：600655

直观复星 指 直观复星健康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卓瑞门诊 指 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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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6月9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重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药控股” ）签订《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供框架协议》。

同日，本公司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签订《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包

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以下合称“《租赁框架协议》”）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该等框架协议（即《有关原材料/产品

及服务的互供框架协议》、《租赁框架协议》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下同）项下各项交易之年

度上限金额，应根据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就本集团（即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之审批情况、或根据《公司章程》由本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董事会及/或股

东大会）就预计上限所作之调整情况执行。

●本集团的业务模式导致该等框架协议项下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2020年度及2021年1至4月，本集团与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1至4月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45,730 17,913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324 673

接受关联方劳务 508 47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0 21

●2020年度及2021年1至4月，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1至4月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571 128

承租关联方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1,939 827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11,724 9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1,343 51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6 30

接受关联方劳务 2,837 105

本集团于复星财务公司（注1）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97,962 95,091（注2）

复星财务公司（注1）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5,930 6,103（注2）

注1：复星财务公司即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2：2021年本集团于复星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日最高余额已经本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3月29日，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2020年日常关联/连

交易报告及2021年日常关联/连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1）2021年本集团与重药控股及/或

其控股子公司/单位的销售、采购、劳务交易的年度预计；（2）2021年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

司、联系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采购与销售交易、劳务交易等的年度预计。

根据上述年度预计，2021年6月9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重

药控股、复星国际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就关于与重药控股签订日常关联/连交

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无董事需要回避表决，全体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

一致通过；董事会就关于与复星国际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吴

以芳先生、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潘东辉先生、张厚林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4名董事（即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上限

1、根据实际业务需要，2021年度本集团与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类别及金额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2021年度上限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60,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3,5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30

接受关联方劳务 1,000

2、根据实际业务需要，2021年度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控制的公司、联系人（《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所赋予的涵义，包括但不限于联交所《上市

规则》项下的30%受控实体及复星国际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10%以上（不包括通过复星医药或其控股子

公司持股的部分）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同）的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2021年度上限金额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3,000

承租关联方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5,000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20,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5,0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000

接受关联方劳务 12,000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1、公司名称：重药控股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333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174,336.7337万元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医药研发及销售项目、养老养生项目、健康管理项目、医院及医院管理项

目进行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

事个人理财服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药品研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存储），自有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医院管理，健

康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0年12月31日，重药控

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243,2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883,571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521,95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人民币88,434万元。

关联关系： 因重药控股（通过其控股子公司） 持有本公司重要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0%以上的股权，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重药控股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2、公司名称：复星国际

注册地：中国香港

董事长：郭广昌

主要业务：复星国际是一家创新驱动的家庭消费产业集团，深耕健康、快乐、富足、智造四大板块，为

全球家庭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财务数据：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复星国际的总资产为人民

币76,768,06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2,781,20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13,662,94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801,794万元。

关联关系：因复星国际与本公司同为郭广昌先生所控制，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重药控股间的《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供框架协议》：

1、协议期限：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3、主要交易：

（1）本集团根据协议及相关具体销售协议（及/或订单）的条款不时向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

/单位供应本集团生产经营的产品。

（2）本集团根据协议及相关具体采购协议（及/或订单）的条款不时从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

/单位采购其生产经营的产品。

（3） 本集团根据协议及相关具体服务协议的条款不时向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提供产

品推广服务。

（4） 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根据协议及相关具体服务协议的条款不时向本集团提供产

品仓储运输及渠道咨询服务。

4、定价依据：

（1）销售及采购产品：

①按照与独立第三方的一般商业条款而订立；

②参考市价后经公平协商而厘定。

（2）推广服务，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①推广产品的类型及数量；

②具体服务的内容；

③市场同类型或类似服务价格。

（3）产品仓储运输，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向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服务的收费

标准。

（4）渠道咨询服务，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①具体服务的内容；

②市场同类型或类似服务价格。

5、年度上限：

受限于中国及香港的相关法律法规、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规定，双方同意于本框架协议期限内的相关

财政年度（或相关期间），就协议项下的各项交易，双方应按照其各自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适用）所

制定、审议的交易金额年度上限执行。

（二）与复星国际间的《租赁框架协议》：

1、协议有效期：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3、定价依据：

（1）应基于相关出租方及承租方各自的利益；

（2）应参照现行市场条件，以向第三方承租/出租的其他类似或可比房屋及/或商业物业的租金及物

业管理服务费（包括与房屋租赁相关的其他杂费）的费率为基础；

（3）如并无上文所述类似或可比房屋作为参照基础，则应参照同一地区内其他同等级别的房屋及/

或商业物业的租金、市场租金比率及物业管理费。

4、年度上限：

受限于中国及香港的相关法律法规、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规定，双方同意于本框架协议期限内的相关

财政年度（或相关期间），就协议项下的各项交易，双方应按照其各自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适用）所

制定、审议的交易金额年度上限执行。

（三）与复星国际间的《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1、协议有效期：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3、主要交易：

（1）由本集团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医药、诊断、医疗器械等医用产品。

（2）由本集团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①医疗服务；

②健康检查及健康风险评估等体检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③诊断检测服务；

④ 医药行业咨询服务；

⑤与供应的疫情防控物资相关的咨询、进出口代理及相关服务。

（3）由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

①定制产品，如食品及饮品、礼品和软件；

②其他产品，如日用品、食品及饮品、文化及创意产品等；

③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非医用防疫物资及其他相关产品。

（4）由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①会务服务及IT技术支持服务；

②保险服务及保险经纪服务；

③培训服务；

④ 商旅服务；

⑤业务拓展等咨询服务；

⑥物流及货运代理服务。

4、定价依据：

（1）由本集团提供的医药、诊断、医疗器械等医用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

定，并主要参考：

①相关产品的性质、规格及数量；

②当地法定定价机构核定的价格；

③产品（或市场上的同类型产品）的市价。

（2）由本集团提供的服务：

①关于医疗服务、健康检查及健康风险评估等体检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诊断检测服务、医药行业

咨询服务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医疗服务及相关医药行业咨询服务的性质；

（b）有关主管部门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布的市场调节价的规则规定，以及适用的医疗守则及行

业通行的定价制度（如适用）；

（c）相关提供同类型或相似医药行业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提供商的收费标准；

（d）市场供求情况及品牌定位。

②关于与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相关的咨询、进出口代理及相关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

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需要进出口代理服务的相关防控物资的性质；

（b）市场同类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价格。

（3）采购产品交易：

①关于定制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相关产品的性质、数量及定制要求；

（b）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就类似交易向其客户提供的价格及条款。

②关于其他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相关产品的性质及数量；

（b）至少2份独立第三方供货商的报价，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且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

其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价格和条款。

③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非医用防疫物资及其他相关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

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相关产品的类型、性质、数量及销售的地域；

（b）至少2份独立第三方供货商的报价，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且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

其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类似的防疫物资的条款。

（4）接受劳务：

①关于会务服务、IT技术支持服务、保险服务及保险经纪服务、培训服务及商旅服务，其定价应按一

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仅供内部使用的IT服务的性质；

（b）会场的位置；

（c）相关培训课程内容与参与人数；

（d）本集团相关业务的运营规模及相关保险服务的需求量估计，并参考保险市场的现行市况、以复

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的精算产品定价模型、相关业务同类型产品的价格、经纪佣金费用率等因素为主要

依据而制定的经纪佣金费用率；

（e）相关商旅服务的类型及市场同类型服务提供商的市场价格及/或手续费费率；

（f）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就类似交易向其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价格和条款。

②关于业务拓展咨询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服务涉及相关产品的类型、性质、数量及销售的地域；

（b）获取至少2家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可比市价；

（c）应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相若。

③关于物流及货运代理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服务的内容及性质;

（b）服务覆盖的地域范围;

（c）获取至少2家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可比市价；

（d）应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相若。

5、年度上限：

受限于中国及香港的相关法律法规、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规定，双方同意于本框架协议期限内的相关

财政年度（或相关期间），就本框架协议项下的各项交易，双方应按照其各自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适

用）所制定、审议的交易金额年度上限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等框架协议系本公司与关联方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签订；签订该等框

架协议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运营效率，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经审核，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与重药控股签订《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

的互供框架协议》以及与复星国际签订《租赁框架协议》、《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联交所《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与重药控股间的《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供框架协议》；

5、与复星国际间的《租赁框架协议》；

6、与复星国际间的《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


